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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考核與評鑑實施細則 

11000-059 
中華民國 109年 06 月 0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6 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7 月 02日經校長核定後公布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專任教師考核與評鑑辦法」

規定，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考核與評鑑實施細則」（以下簡稱

本細則）。 

第二條 教師考核評鑑評量標準分別由權責單位依專業學門類別及職涯定位擬

訂。教學部份由教務處擬訂教學評量，研究部份由研發處擬訂研究評量，

輔導部份由學務處擬訂輔導評量，服務部份由人事室擬訂服務評量，其

規範依「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考核與評鑑評審內容及項目」訂定。 

本校教師考核評鑑各項目所佔評量權重依教師職涯定位分別如下表： 

項目 類型 教學 研究 輔導 服務 

一 一般型 25% 25% 25% 25% 

二 
研究/ 

產學型 
20% 40% 25% 15% 

三 教學型 40% 20% 25% 15% 

各單項所佔配比可彈性調整，最高不得高於 40%，最低不得低於 15%，

並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可。 

年滿 60歲資深教師由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中任選三項，各單項所

佔配比可彈性調整，最高不得高於 40%，最低不得低於 20%，其加總

應為 100%，並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可。各單項原始成績可加權 1.25倍，

最高採計 100分，惟教學及研究外加部份可累加計算。  

第三條 本校每年均辦理教師考核，系級應於每年 9月 15日前完成所屬單位教

評會審核結果，院級應於 9月 30日前完成，校級應於 10月 30日前完

成，惟考核結果每二年結算一次，並以該結算分數做為教師評鑑成績。 

圖書資訊處計算各專業學門之平均值排名百分位，並應於當年度結算後

由秘書室公告各專業學門教師知悉。 

第四條 配合院系目標，鼓勵以院為核心的跨領域教學創新與整合性研究，於教

學評量外加跨領域教學創新項目、研究評量外加跨領域研究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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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教學評量項目包括教學表現、教學準備、學習輔導、教學研修、教學行

政配合、教務行政配合、跨領域教學創新（外加）。 

第六條 研究評量項目包括論文著作發表、藝術類展覽及演奏、研究計畫、專利

及技術移轉或授權、系自評、跨領域研究創新（外加）。 

第七條 輔導評量項目包括「系所教師（含通識教育中心擔任導師）」及「通識

教育中心未擔任導師」二類，評審項目包括校評核、系自評、院長評核

等項目。 

第八條 服務評量項目包括專業選項、校級選項、系院選項。 

第九條 教師對於成績評定結果有疑義時，應於獲得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內由教

師本人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條 本校教師考核與評鑑成績、教學評量，其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通過各專業學門通過門檻者，考核成績為通過，並於次學年

度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二、考核成績未通過各專業學門通過門檻者，考核成績為未通過，該

教師應提出具體書面自我提升計畫，由系主任和院長啟動輔導

改善機制，必要時可由教學發展中心與相關權責單位介入輔導。

該情形教師，其次學年度得晉本薪一級，已支本職最高薪或年功

薪者，須於次年評鑑通過各專業學門通過門檻者時，始晉年功薪

一級。 

三、教師考核成績連續二次未通過者，次年度不得晉薪且年終獎金以

折半計，亦不得校外兼課。 

教師考核成績連續三次以上未通過者，次年度不得晉薪且不發

予年終獎金，亦不得校外兼課。 

四、遇該教學單位教師員額超額時，除可優先將專案教師列入超額名

單外，單位所屬教師考核成績通過者，仍須進行超額教師之排

序，並依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各佔 25%配比計算出超額比

序評鑑成績，排序方式如下： 

(一)本校超額系所之數據資料，係依據校內相關辦法，由圖書資

訊處經系統處理，計算出各教師超額比序評鑑成績，再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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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公告超額系所知悉，以利教師查詢個人成績與序位。 

(二)各教師之系排名百分位較低者，優先列為超額教師。 

(三)經歷二次評鑑週期者，以該次超額比序評鑑成績之各教師系

排名百分位乘以 70%加上前次超額比序評鑑成績之各教師

系排名百分位乘以 30%，加總上述數值排序，加權排名百

分位低者，優先列為超額教師。 

(四)若經歷三次評鑑週期者，以該次超額比序評鑑成績之各教師

系排名百分位乘以 50%加上前次超額比序評鑑成績之各教

師系排名百分位乘以 30%再加上前前次超額比序評鑑成績

之各教師系排名百分位乘以 20%，加總上述數值排序，加

權排名百分位低者，優先列為超額教師。 

(五)超額教師之排序方式最多僅計算至最近三次之評鑑成績。 

(六)教師依法得免考核與評鑑，經校長核准或兼任行政職務採彈

性方式考核者，不列入超額排序。 

五、經本校教師教學評量與輔導實施辦法第九條所規範第二階段輔

導，仍有任一學期教學評量成績低於 70分之專任教師年終獎金

以折半計。 

第十一條  每學年考核優異之教師，得依「弘光科技大學彈性薪資要點」申請獎

勵。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並於公布

六個月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細則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條文，自

109年 8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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